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鼎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591号文核准，招
股说明书及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
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具体内容如下：

1、投资者在2020年6月10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本次网下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6月10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
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
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
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
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6月12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
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 （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
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 行 股 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5,435万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
资者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6月10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3333号塘朗城广场
(西区)A座、B座、C座A座3801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6559930

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
大厦21层、22层

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755-83239343；0755-26506357

发行人：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1日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鼎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实施细则》”）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
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电子平台”）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进行。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
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具体内容如下：

1、投资者在2020年6月10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
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6月10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9:
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
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
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
商确定发行价格。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
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4、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
金规模。

5、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6月12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
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0年6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6、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具体中止条款请见“九、中止发行情况”。

7、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 请认真阅读本询价公告的各
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
网下询价的情形， 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
的规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
合法律法规和询价公告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及创业板市场的

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发行的报价与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8“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
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
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重要提示
1、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5,435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不超过21,740万股。
2、市值要求：网下投资者在2020年6月1日（T-7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持有的

深市非限售A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不低于6,000万元。网上投资者持有1万元
以上（含1万元）深市非限售A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2020年6月10日（T日）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网上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0年6月8日（含T-2日）前20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

3、 所有投资者均需通过中山证券网下投资者平台（https://kcb.zszq.com:
8443/ipo-web/web-index/web-index-main）完成注册、配售对象选择及报价相关材
料提交工作，咨询电话0755-83239343、0755-26506357。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435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591号文核准。
股票简称为“北鼎股份”,股票代码为300824，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
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北鼎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2、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5,435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网下初始
发行3,26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具体数量将在2020年6月9日（T-1日）《发行公告》中明确。根据
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确定回拨比例，并相应调整网上和网下发
行最终数量。

3、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电子平台实施；网
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4、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
行申购。凡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入围有效报价，均
不能参与网上申购。

5、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2020年6月3日（T-5日）至2020年6月4日（T-4日），
通过电子平台报价及查询的时间为上述交易日的9:30-15:00。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
间内通过电子平台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6、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T日）的9:30-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 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须为初步询价中申报的入围申购
量。

7、2020年6月12日（T+2日）当日16:00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的获配数量乘以确定的发行价格，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8、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
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2020年6月1日（T-7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同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二、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一）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满足的条件
1、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

（含）以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达
到五年（含）以上。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
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2、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12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
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3、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

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4、已在2020年6月2日（T-6日）12:00前按照《投资者管理细则》在证券业协会完成

注册。
5、已开通CA证书并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资金配号。
6、在2020年6月1日（T-7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持有的深市非限售A股及非限

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不低于6,000万元。
7、《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应在2020年6
月2日（T-6日）12:00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
案。

8、不属于下文“（三）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9、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
10、所有投资者必须于2020年6月2日（T-6日）12:00前在中山证券网下投资者平

台完成注册、配售对象选择及报价相关资料上传：
（1） 投 资 者 请 登 录 中 山 证 券 网 下 投 资 者 平 台（https://kcb.zszq.com:

8443/ipo-web/web-index/web-index-main）完成注册。
（2）注册审核通过后使用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中山证券网下投资者平台，完成配

售对象选择。
（3）报价相关的承诺函签署及核查材料上传。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网下投资者及其配售对象的信息以在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数据为准。 配售对

象是指参与网下配售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未在上述“（一）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
投资者需满足的条件”规定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
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网下投资者、配售对象自负。

1、时间要求和注册网址：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2020年6月2日（T-6日）12:00前）完成注册、配售对象选择、签署承诺函及询
价资格核查申请材料上传， 注册及核查材料的提交请直接登录中山证券网下投资者
平台（https://kcb.zszq.com:8443/ipo-web/web-index/web-index-main）完成。

有意向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完成注册及资料的提交，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有意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妥善安排时间，避免因高
峰期系统拥堵导致无法注册或提交延迟。

2、注册：
投 资 者 请 登 录 中 山 证 券 网 下 投 资 者 平 台（https://kcb.zszq.com:

8443/ipo-web/web-index/web-index-main）,并根据网页右上角《操作指引》的操作说
明（如无法下载，请更新或更换浏览器，建议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在2020年6
月2日（T-6日）12:00前完成用户注册。用户注册过程中需提供有效的手机号码，一个
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个用户。由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在投资者材料核查过程
中第一时间以短信或者其他方式反馈进展， 请务必确保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全程保持
手机及预留联系方式畅通。

3、配售对象选择：
注册信息经审核通过后，用户将收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送的“审核已通过”

的短信。请按如下步骤在2020年6月2日（T-6日）12:00前完成配售对象选择：
第一步：点击“首页一北鼎股份一询价报备”链接进入投资者信息填报页面；
第二步：选择拟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并点击“提交配售对象”；
第三步：阅读《申购电子承诺函》，点击“确认”进入下一步。一旦点击确认，视同为

同意并承诺《申购电子承诺函》的全文内容；
第四步：根据不同配售对象的具体要求，提交相应的材料（所需提交的材料模板

均在提交资料页面右上角的“下载模板”处）。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操作指引》 的填写注意事项， 如有问题请致电咨询电话

0755-83239343、0755-26506357。
4、提交询价资格核查申请材料：
（1）有意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且符合中山证券网下投资者标准的投资者均需“下载

模板”中下载《关联方基本信息表》模板，将其填写完整，并上传由公司盖章/本人签字
的《关联方基本信息表》扫描件，未盖章/未签字或未按要求填写模板内容的材料将被
视为无效申请材料。同时，投资者必须上传按模板要求填写完整后的Excel版《关联方
基本信息表》，若未上传完整填写的Excel文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视其为无效
材料。

（2）若配售对象属于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六大类机构投资者管理的机构自营账户、公募基金产品、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组合、企业年金计划、保险资金投资账户（不含保险机构资产管理
产品）、QFII投资账户及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则无需提供《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
息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配售对象均需在“下载模板”中下载《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
息表》，按模板要求填写完整后，上传盖章的《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扫描件，未
盖章或未按要求填写模板内容的材料将被视为无效申请材料。 同时， 投资者必须将
Excel版的《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上传，若未上传完整填写的Excel文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视其为无效材料。

（3）提供产品备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需要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 需提供由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效的备案确认函的盖章扫描件或备案系统截屏等其他证
明材料。

（4）以上步骤完成后，点击提交并等待审核通过的短信提示（请保持手机畅通）。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以上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有权将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确定为无效报价。
本次投资者报备材料无须提交纸质版。
5、特别提醒
本次发行中所有参加初步询价的投资者报价情况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本着谨慎原则，要求投资者进一步提供核查资料，对进一步发现的
可能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不符合主承销商要求的投资者取消其配售资格， 并在公告中
披露。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 确保不参加与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
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 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关联方参与询价或发生关
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三）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1、禁止参与配售的关联方不得参与报价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不得向下列对象配售股票：
（1）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
子公司；

（2）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
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
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3）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4）本条第（1）、（2）、（3）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过去6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
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6）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本条第（2）、（3）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

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2、根据《投资者管理细则》第四条，投资者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或

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
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不得参与报价。

3、根据《业务规范》第四十四条，被证券业协会列入网下投资者黑名单的投资者,
不得参与报价。

（四）报价要求
1、申报价格要求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报价内容包含拟申购价格和该

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
行报价，报价对应的拟申购股数应当为拟参与申购的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总和。

2、申购数量要求
网下发行的每档最低申购数量为350万股，申购数量超过最低申购量的，超出部

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单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700万股。配售对
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0.01元。

3、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4、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提交报价后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

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其报价时间以重新提交电子平台的时间
为准。

5、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
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投资者
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投资者一旦参与新股网下询价即视同与主承销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
的关联关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下列投资者或配售对象提交的报价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
1、本次发行中禁止配售的关联方；
2、未按要求在线签署《承诺函》的投资者；
3、未按要求向主承销商提供《关联方基本信息表》的机构/个人投资者；
4、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未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在基
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 以及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
出资人基本信息表的；

5、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
产品；

6、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三、网上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1、在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完成后，投资者持有1万元以上（含1万元）深市非

限售A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2020年6月10日（T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
购。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500股，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
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
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2020年6月9日（T-1日）的《发行公告》中披
露。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0年6月8日（含T-2日）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
算，可同时用于2020年6月10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3、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
行申购。凡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入围有效报价，均
不能参与网上申购。

4、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参加本次新股网上发行的投
资者需提前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四、定价原则和程序
（一）有效报价的定义
有效报价指网下投资者所申报价格不低于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的发行价格，

而且符合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二）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报价
主承销商在定价前，需先行审查参与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价资格，剔除不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包括：
1、不符合本公告“二、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的报价；
2、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在线签署《承诺函》，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

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3、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关联方基本信息表》，相关投资者提交的

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4、私募基金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出资人基本信息表和备案确认函，相关

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5、经主承销商核查后确认该投资者是发行人和主承销的关联方，相关投资者提

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三）定价原则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
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
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
商确定发行价格。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
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2、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入围申购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
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10家。

3、如有其它特殊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遵守上述定价原则的前提下协商
确定剔除依据、确认有效报价投资者，合理、谨慎地确定发行价格。

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在2020年6
月9日（T-1日）的《发行公告》中对外披露。

（四）有关定价的其他事项
1、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申购数量

上限请见2020年6月9日（T-1日）的《发行公告》，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入围
申购量进行申购，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T日）9:30至15:00。

2、根据《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四十六条，如果投资者出现以下报价情形，主承
销商将及时向协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3）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4）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5）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6）委托他人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10）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11）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12）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13）不符合配售资格；
（14）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15）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16）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回拨机制
主承销商在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在网下出现超额申购的前提下，根据网上投

资者的初步申购倍数，决定是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具体
安排如下：

1、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网上申购不足部分
向网下回拨后，导致网下申购不足的，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2、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低于100倍（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
拨， 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
的， 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50倍
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3、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小于等于50倍的，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主承销商将按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进行配售，将按

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数量确定最终的网上中签率，并于2020年6月11日（T+1日）刊
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2020年6月11日（T+1日）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根据网上总配号量和中签率组织摇
号抽签，并于2020年6月12日（T+2日）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回拨后网下实际发行
数量的配售结果请见2020年6月12日（T+2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六、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T日申购结束后， 进行有效申购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即为有效配售对

象。主承销商先将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以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1、投资者分类
主承销商将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划分为A类，企业年金和保

险产品划分为B类，其他投资机构及个人划分为C类。
2、首先将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50%向A类同比例配售，其次将一定比例（初

始比例为10%） 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B类同比例配售， 最后将剩余可配售股份向A
类、B类未获配的部分以及C类同比例配售。向B类优先配售的最终比例由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具体比例详见《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以确保A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的配售比例，B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的配售比
例。

3、若A类的有效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50%时，A类全额获配；若B类
的有效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为10%）时，B类全额获
配。

4、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零股
统一分配给A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则产生的零股
统一分配给B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B类，则产生的
零股统一分配给C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统
一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

5、 分类配售完成后， 须确保A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低于
50%，B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低于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为10%）。若
有效配售对象中A类、B类的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C类
配售剩余部分。

主承销商将根据上述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确定网下投资者获配数量及应缴款金
额，具体情况请见2020年6月12日（T+2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七、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流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6月1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
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
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
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
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
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八、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2020年6月12日（T+2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主承销商将根据

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和网上投
资者缴纳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则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即
1,630.50万股。

网上、 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0年6月16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九、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1、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10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提

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10家；
2、初步询价结束后，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未达网下
初始发行总量；

3、网下申购后，入围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5、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6、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7、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8、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

情形，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主承销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前，需与主承销商就启动时点、发行销售工作安
排达成一致，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证监会备案。

十、其他询价安排
1、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7日

2020年6月1日
（周一）

刊载《招股意向书》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网下投资者提交电子版核查资料

T-6日
2020年6月2日
（周二）

网下投资者在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时间12：00）
网下投资者提交电子版核查资料（截止时间12：00）

T-5日
2020年6月3日
（周三）

初步询价起始日（9:30开始）
初步询价（通过电子平台）

T-4日
2020年6月4日
（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15:00截止）

T-3日
2020年6月5日
（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入围申购量

T-2日
2020年6月8日
（周一）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日
2020年6月9日
（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20年6月10日

（周三）

网下发行申购日（9:30-15:00）
网上发行申购日（9:15-11:30，13:00-15:00）
网上申购配号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T+1日
2020年6月11日

（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T+2日
2020年6月12日

（周五）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认购资金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时间截止时点16:00）
网上认购资金缴款 (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T+3日
2020年6月15日

（周一）

《中止发行公告》（如有）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
销金额

T+4日
2020年6月16日

（周二）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1）T日为发行申购日；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

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
联系；

（3）若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
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4）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
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2、本次发行不进行网下路演推介，敬请投资者关注2020年6月8日（T-2日）刊登的
《网上路演公告》。

3、有关本询价公告和本次发行的相关问题由主承销商保留最终解释权。
十一、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山证券投行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3239343；0755-26506357。

发行人：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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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国衡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美国衡健”或“子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
测试纸于美国时间 2020 年 5 月 29 日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
签发的紧急使用授权（全称“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简称“EUA”），相关情况如
下：

一、获授权产品基本信息
授权主体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使用范围 授权期限
Healgen

Scientific LLC
（中文名：美
国衡健生物
科技有限公

司）

COVID-19 IgG/IgM
Rapid Test Cassette（中
文名：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抗体检测试
纸）

本产品适用于人体静脉全血、血浆和血
清中抗 SARS-CoV-2（即“新型冠状病
毒”）IgG/IgM抗体的定性检测和鉴别。
用于识别对 SARS-CoV-2有适应性免
疫反应的个体，表明最近或既往感染
过。

仅限于获得
授权的实验
室。

根据美国《联邦
食品、药品和化
妆品法》相关条
款终止或撤销
EUA之前有
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分为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

光 PCR 法）、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纸（胶体金法）（即本公告 EUA 授权

产品）两款产品。 其中，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国械注准 20203400520 号医疗
器械注册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31）；本次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纸取得美国 FDA
颁布的紧急使用授权，获得美国市场销售资质，将有利于公司新冠检测产品打开美
国市场。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紧急使用授权并非产品注册许可，紧急授权结束后，公司须取得美国

FDA 注册认证后才能继续销售。 上述产品实际销售情况会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
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涉及的检测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拓展
进度、销售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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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冠检测产品获得美国 FDA 紧急使用授权的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９１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４２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４４．３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０４．７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光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１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１０，２００，０００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１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５％。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９，３０６，０００股，占发行总
量的３％。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２４１，９５６，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４１２４％；网上发行
数量为５８，９３８，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５８７６％。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３００，
８９４，０００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１６元 ／股，天合光能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合光能”Ａ股５８，９３８，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７４５，９０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１３，６５５，６５０，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５１８５６６４％。
配号总数为２２７，３１１，３０１，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２２７，３１１，３０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９２８．３９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
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０，０８９，５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１，８６６，５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７０．４１％，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８．３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９，０２７，５００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５９％，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８．７０％。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７８３３０９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


